联合体投标协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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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鉴于甲乙双方均有意共同参与并实施            项目，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保证项目顺利实施，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共同组成联合体，就联合实施、完成 《        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        ）的全部内容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联合体组成与主办人
本联合体由甲方与乙方共同组成。
双方一致同意，甲方为联合体主办人，乙方为联合体成员。联合体主办人全权代表联合体双方对外行使权利、履行义务、承担责任，联合体成员对此予以确认。
第二条 内部权责划分
2.1 对外联络与代表：联合体主办人（甲方）全权负责与项目发包人的所有联系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投标、签订合同、接收指令、提交文件、办理结算、接收工程款及其他一切联络事宜。
2.2 内部组织与实施：主合同项下的一切工作，由联合体主办人（甲方）统一负责组织和协调，联合体双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分工比例具体实施。
2.3 对外责任：联合体双方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。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主合同（含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合同协议书等）的全部约定，共同承担合同约定的所有义务与责任。任何一方违反主合同约定，均视为联合体整体违约，另一方有义务先行对发包人承担责任。
2.4 内部分工：联合体内部具体分工如下：
联合体主办人（甲方）承担本工程的            部分施工，具体包括：            。
联合体成员（乙方）承担本工程的            部分施工，具体包括：            。
2.5 费用与风险：为履行主合同所产生的所有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投标费、履约担保费、管理费、税费、人工、材料、设备等），由联合体双方按照各自承担的工作量比例分摊。内部划分的职责范围内，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、风险与盈亏。
第三条 协议的生效、变更与终止
3.1 本协议书自双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3.2 本协议书自生效之日起，至联合体双方完全履行完毕主合同项下全部义务（包括质量保修责任）后自行终止。
3.3 联合体主办人（甲方）负责将本协议书正本提交发包人备案。
第四条 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所产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五条 文本与份数
5.1 本协议书正本一式五份，甲方执两份，乙方执两份，提交发包人一份，各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副本一式六份，双方各执三份。
5.2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的重要往来文件，均应以联合体主办人（甲方）的名义发出。



甲公司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乙公司名称：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